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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1（《公司条例》），公司须就每个

财政年度举行一次周年成员大会（周年成员大会）2 ，及其

董事须将公司的财务报表、董事报告及核数师报告在周年成

员大会上提交公司省览3。《公司条例》订明，私人公司或

担保有限公司应在财政年度结束后的 9 个月内举行周年成员

大会（及其董事应提交相关报告文件）4，其他公司的法定

期限则为 6 个月5。此外，不遵守举行周年成员大会及提交

报告文件的法定要求可能导致刑事后果6。 

最近，原讼法庭（法庭）就黄逸怡诉金榜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2021]一案的裁决，涉及延迟举行周年成员大会和提交财

务报表的情况，以及为纠正不合规情况以追溯方式提出延期

申请。法庭厘清了适用于相关申请的法律原则。此案件亦突

显了监察公司对法定要求的合规情况的重要性，以及如不合

规或未有在限期前及时申请延期的潜在法律后果。 

案件详情 

金榜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在董事会即将审批 2019 年业绩前，该公司当时的核数师要

求审核委员会就一家全资附属公司的若干交易进行法证调查。

法证调查需时完成，期间就 2019及 2020财政年度的核数工

作暂停。基于这个原因，尽管 2019 及 2020财政年度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结束，该公司无法在

法定期限（即分别由 2019 年 3 月 31 日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

起计 6 个月内）完成财务报表。相关财务报表最终在 2020

年 11 左右完成。 

由于出现违规情况，在 2020 年 12 月，该公司一名执行董事

／股东（申请人）根据《公司条例》第 429、431 及 610 条

以追溯方式向法庭提出延迟提交财务报表及举行 2019 及

                                                   
1 香港法例第 622 章 

2 《公司条例》第 429 及 431 条 

3 《公司条例》第 610 条 

4 《公司条例》第 431(1)(a)(i)及 610(1)(a)条 

5 《公司条例》第 431(1)(b)(i)及 610(1)(b)条 

2020 年度的周年成员大会的申请。在法庭就申请进行聆讯

前，该公司在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举行了 2019 及 2020 年度

的周年成员大会以审批财务报表。 

值得留意的是，虽然该公司延迟刊发年度业绩，但该公司有

透过定期刊发公告告知其股东有关编制财务报表的进度以及

该公司的状务状况。 

延迟提交报告文件 

法庭确定拥有批准延迟提交年度业绩的酌情权。在行使该酌

情权时，法庭会考虑多项因素，包括： 

 违规情况是否无意之失； 

 股东的利益有否因违规情况而受损； 

 法庭是否信纳公司日后会履行在成员大会上提交财务报

表的责任；及 

 相关申请是否为了某种明显合法的目的而提出。 

然而，法庭表明，尽管法庭有权在原定期限之前或之后批准

延迟提交报告文件，但如果申请是以追遡方式提出的，则必

须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作为支持。 

在本案中，法庭以追溯方式容许相关申请。法庭认为该违规

情况并非蓄意造成，并非因该公司或其董事漠视相关法定责

任而导致。事实上，该公司及其董事事后有采取合理步骤纠

正相关情况。再者，该公司成员的利益似乎并无受损，因为

他们一直有获告知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6  根据《公司条例》第 429(3)-(5)条，公司的董事没有采取一切合理步

骤，以确保提交报告文件的规定获遵守，可能处罚款港币 300,000

元及监禁 12 个月。根据《公司条例》第 610(9)条，违反举行周年成

员大会的规定的公司，以及其每名责任人，可能处罚款港币 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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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认同如果相关申请获得批准，该公司的董事便不会被视

为违反在财政年度结束后的“6 个月期间或法庭指示的较长

期间”内提交财务报表的相关法律规定。其效果是董事可获

宽免因未有遵守其法定责任而产生的任何刑事法律责任，而

这似乎获法庭接纳为延期申请的明显合法目的。 

延迟举行周年成员大会 

申请人原本根据《公司条例》第 610(5)条申请延迟举行周年

成员大会，该条订明，“如于在其他情况下容许…的限期结

束前，有人提出申请…”，法庭可将相关限期延长。由于该

条用字明确，法庭的结论为（而申请人亦承认）如果申请是

如本案般在规定限期后提出的，法庭无权根据第 610(5)条批

准延期。 

申请人之后引述《公司条例》第 610(7)条，该条订明，如果

公司违反举行周年成员大会的规定，任何成员可向法庭申请

作出召开周年成员大会的命令。法庭一般会按照任何成员的

申请（例如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作出第 610(7)条下的命令，

以保障成员享有周年成员大会的基本权利。然而，法庭拒绝

在本案中作出相关命令，原因是在就相关申请进行聆讯前，

该公司已举行了周年成员大会。更重要的是，如果提出相关

申请的目的是为了使董事获宽免因未能在限期内举行周年成

员大会而引致的任何刑事法律责任，这个目的不可能获达成。

法庭澄清，根据第 610(7)条作出的命令无法赦免公司及其董

事就原有违规情况的法律责任。原先违反举行周年成员大会

的规定的情况仍会存在。 

要点 

本案突显了以下重点： 

 公司及其董事务必按照法定期限举行周年成员大会及提

交报告文件。未能遵守相关法定要求可导致公司及其董

事面临刑事检控。 

 如有任何情况导致遵守法定期限变得不切实可行，公司

应在可行情况下尽快就应采取的适当步骤寻求法律意见，

并尽早提出延期申请。法庭无权以追溯方式批准延迟举

行周年成员大会，而以追溯方式延迟提交报告文件的申

请必须有更强的理据。因此，避免违反法定要求及相关

法律责任的最佳做法是在法定期限之前申请延期。 

 如未能在周年成员大会上提交报告文件，及即使已获准

延迟提交，公司仍应告知其股东有关编制报告文件的进

度及公司的财务状况。这会减低股东利益受损的风险，

并增加未来如需申请进一步延期的成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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